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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招標公告稿

一、採購資料：
【標案名稱】      (限填40個中文字)

【標的分類】□工程：非屬財物之工程或勞務；標的分類代碼：；
             【是否屬建築工程】□否（「標的分類」不得為512建築工程）                          

             □是（應至代辦機關下載並填列「水管、電氣與建築工程合併或分開招標資料表」附

之）

□財物：□買受,定製□租賃□租購；標的分類代碼：   

（標的分類代碼，應另行至代辦機關資訊網站下載「標的分類代碼表」選填）

【本案是否包括「瀝青混凝土鋪面」、「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CLSM)」、「級配料料基

層」、「級配粒料底層」或「低密度再生透水混凝土」等可使用再生粒料之工作項目】(工

程應勾填)

□ 是﹝請登載預估使用下列再生粒料資訊(單位公噸，不超過50萬公噸，小數點1位，

如沒有使用，填0)﹞

1. 使用焚化再生粒料(底渣資源化產品) 0 公噸

2. 使用轉爐石 0 公噸

3. 使用電弧爐氧化碴 0 公噸

若3項再生粒料資訊欄均為0時，需填寫「未使用焚化再生粒料、轉爐石、電弧爐氧化

碴之理由：

□ 否

各機關使用再生粒料之依據：

1. 請查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6年 4月 26日環署廢字第1060030881號函。

2. 請查察行政院秘書長106年 6月 12日院臺經字第1060177403號函。

聯絡窗口電話：工程會02-87897624

【採購金額】新臺幣     元整(以 0~9之阿拉伯數字填寫，勿穿插國字；以下所有須填寫金額者，亦同)

【採購金額級距】未逹公告金額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49條、第93條之1

【是否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不適用WTO政府採購協定(GPA)、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及臺星經濟

夥伴協定(ASTEP)

【本採購是否屬「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是□否

　　機關辦理「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請於招標文件載明不允許大陸地區廠商、第三地區含

陸資成分廠商及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之。 陸資資訊服務業參與；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

安)疑慮之業務範疇」採購之相關解釋函令 併請查察。

【本採購是否屬「涉及國家安全」採購】□是□否

　　機關辦理「涉及國家安全」採購，請於招標文件載明不允許大陸地區廠商、第三地區含陸資

成分廠商及在臺陸資廠商參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相關解釋函令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相關

解釋函令併請查察。

【預算金額】新臺幣    元整。□公告□不公告：□轉售或供製造、加工後轉售之採購、□預算金額

涉及商業機密、□機關認為不宜公開

【預計金額】新臺幣    元整。□公告□不公告（勾選不公告者，金額可免填）

【後續擴充】□否  □是：後續擴充之期間、金額或數量： (限填200個中文字)             

【是否受機關補助】□否 □是，補助機關名稱：_______，補助金額：新臺幣_______元

【是否提供英文招標文件】□全部提供  □部份提供  □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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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為政策及業務宣導業務】□是  □否

             （補助金額合計須小於等於預算金額）

二、招標資料：

【本案是否曾以不同案號辦理招標公告且已傳輸其無法決標公告，目前仍未決標】□否□是

　　請誠實填寫，以免貴機關流廢標案件件數及金額大幅增加，績效欠佳，受工程會列管

【本工程案是否已委託廠商提供技術服務（例如規劃、設計、監造等）】

□否

□是

項次 委託廠商提供技術服務之決標資料 技術服務範疇 功能選項

1
決標公告案號

□技術服務採購案之招標機關與現招標機關不
同，技術服務採購案招標機關代碼：

無決標公告
組織型態：
□公司登記□外國廠商□商業登記□工廠登記
□財團法人(不含學校) □其他
提供技術服務之廠商代碼：　　　　　　
提供技術服務之廠商名稱：　　　　　　　

□可行性研究

□規劃

□設計

□監造

□專案管理

□其他服務

新增技術服務採購資料  
※若項次多於一項，請告知本所承辦人員新增表格。

【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

【決標方式】最低標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否  

【是否電子報價】是

【是否複數決標】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                  

【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低標標價超過開標前訂定之底價是否辦理減價程序】

■是，到場減價

□否，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低標標價超過開標前訂定之底價即廢標，機關不辦理減價程序

如二家以上廠商標價相同，且均得為決標對象時，本機關將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2條規定，另行通知廠商比減價格。

【是否屬特殊採購】否 

【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  □是，公開閱覽標案案號            

【是否屬統包】否 

【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

【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  □是

【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 否

【是否屬國際競圖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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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機閞辦理國際競圖之採購，請確認下列檢核項目，才允許傳輸招標公告。

 是否包括委託設計之技術服務採購？□是□否

 是否同時允許我國及外國廠商參與競圖？□是□否

 □否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 

【是否適用採購法第 104條或 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 10條或第4條之1】□否 □是：□公營

事業為商業性轉售或用於製造產品、提供服務以供轉售目的所為之採購，基於採購案件之特性或實

際需要，有縮短等標期之必要者、□採購原料、物料或農礦產品，其市場行情波動不定者、□採購

標的屬廠商於市場普遍銷售且招標及投標文件內容簡單者、□依本法第 104條或第 105條不適用本

法第28條規定者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

三、領投開標

【等標期】   天（未達公告金額不得少於 5日）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否  □是：押標金額度：   (若屬勞務採購案，因政府採購法第30條於 108年 05月

22日修正：「勞務採購，以免收押標金、保證金為原則。」請依相關規定再次確認本案【投標

廠商是否須繳納押標金、保證金】)

【開標地點】網路開標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於政府電子採購網(https://web.pcc.gov.tw)線上報價

四、其他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否屬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產品或勞務】□否  □是：□食品、□手工藝品、□清潔用

品、□園藝產品、□輔助器具、□家庭用品、□印刷、□清潔服務、□餐飲服務、□洗車服務、□

洗衣服務、□客服服務、□代工服務、□演藝服務、□交通服務、□其它：□點字書、□按摩、□鋼

琴調音
（洽辦機關勾選是者，應自行依「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廠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第4條第2項規定，於投標須知第50

項敘明決標方式。並於決標後，將決標資料登入內政部「優先採購網路資訊平台之預算幫手http://ptp.moi.gov.tw」）

【履約地點】□金門縣 □連江縣 □台灣省縣（市）（限填1縣【市】）□其他（單項勾選，不得複選）

【履約期限】       (起始日不得在決標日之前；不得超過30個字，標點符號、數字及其他任何符號均算為一個字；

依據工程會104年 8月 18日工程稽字第10400266070號函，應詳實填寫)

【是否刊登公報】否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1條之1，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

 □是             

 政風人員有無擔任委員：□是 □否，是否出席會議：□是 □否             

 政風人員有無列席會議：□是 □否             

 主計人員有無擔任委員：□是 □否，是否出席會議：□是 □否             

 主計人員有無列席會議：□是 □否             

 □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是             

   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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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最新版範本之理由：       

(限填100個中文字)

 □否：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  (限填100個中文字)

機關及各廠商間之權責分工，如係採用政府採購法主管機關訂定之「公有建築物施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或「公共工

程施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者，請至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s://www.pcc.gov.tw）「首頁

>工程管理>工程管理相關規定>行政規則」下載最新版本，並依分工表之說明，訂定各期程完成期限及罰則，納入招標文

件。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
【財物案】

□是；物價指數調整規定說明：　　　　　　　　　　　　　　　　　

□否：

　　　□履約時間短

　　　□無預算

　　　□其他；其他原因：　　　　　　　　　　　　　　　　

【工程案】

□是：       □1依特定個別項目：                ，指數漲跌幅調整幅度       ％
  □2依特定中分類項目：                ，指數漲跌幅調整幅度      ％
  □3依總指數漲跌幅調整幅度】       ％   
註：◎至少填寫一個指數 

□否：【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整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

         □1【工期很短】
         □2【無預算】

             □3【其他】                               

【是否屬災區重建工程】□否  □是，災害名稱：20090808莫拉克颱風

【廠商資格摘要】

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須符合以下任一資格（可複選）：

□具公司登記

□具商業登記

□為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

□為原住民廠商

□檢附信用證明

□除上述外之其他資格：                                              (※僅工程標的分類)

工程且須符合以下任一資格(可複選)：

□為室內裝修業 登記範圍：□專業設計□施工廠商

□為營造業(以下可複選)

□土木包工業

□綜合營造業 等級：□甲等□乙等(含以上) □丙等(含以上)

□專業營造業 

專業工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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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構工程         □擋土支撐及土方工程

□基礎工程        □施工塔架吊裝及模版工程

□預拌混凝土工程   □營建鑽探工程

□地下管線工程   □帷幕牆工程

□庭園、景觀工程   □環境保護工程

□防水工程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關增訂或變更，並公告之項目：           

(1)屬營造業法第 3 條所稱營繕工程者，請確認是否屬土木包工業及綜合營造得承攬範圍。

(2)廠商資格由廠商於投標時聲明，機關於必要時得通知廠商限期提出相關文件供查驗。

(3)請勿限非屬法規規定之團體之會員方可投標，例如：某協會之會員。

(4)請勿限必須取得 HACCP、GMP 及 CAS 標章者方可投標，因 HACCP、GMP 及 CAS 標章非屬政府採購法第 26 條第 1

項所稱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請查察工程會 95 年 7 月 18 日工程企字第      09500268090      號函  釋例(公開於工程會網站)。

(5)政府已不再核發營利事業登記證及公司執照，廠商得以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列印公開於該主管機

關網站之登記資料投標，請勿規定廠商須提出「營利事業登記證」及「公司執照」之文件（經濟部 98.6.6      函  函及

90.11.28      函  ）。

(6)請確認「廠商資格摘要」內容滿足招標所需之廠商資格。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否  □是

【附加說明】

（一）洽辦機關：  ；承辦人：  ；職務代理人：   ；電話：   ；傳真電話：   ；地址：    

（二）若截止收件日或開標日適逢天災停止上班，則順延至下一上班日同一時間截止收件及開標。

（三）金門縣政府政風檢舉信箱，金門郵政第10號信箱；電話：082-323171；傳真：082-328656；地

址：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 60號。

（四）標封開啟後，就所有投標廠商文件逐一查核判斷有無工程會91年 11月 27日工程企字第

09100516820號令、95年 7月 25日工程企字第09500256920號令及105年 3月 21日工程企字第

10500080180號令所述情形。

（五）「工程、勞務及具承攬性質財物之採購，屬印花稅法課稅範圍者，廠商得標後請以金門縣稅務

局所開立之印花稅大額憑證應納稅額繳款書繳納，但應納稅額在新臺幣100元以下者，可自行

貼花。」如有任何疑問事項，可逕洽「金門縣稅務局」，電話：082-325197#202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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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lanpe.pcc.gov.tw/prms/explainLetter/readPrmsExplainLetterContentDetail?pkPrmsRuleContent=60044923
https://planpe.pcc.gov.tw/prms/explainLetter/readPrmsExplainLetterContentDetail?pkPrmsRuleContent=60045890
https://planpe.pcc.gov.tw/prms/explainLetter/readPrmsExplainLetterContentDetail?pkPrmsRuleContent=60045421

